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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GB8950—1988《罐头厂卫生规范》。
本标准与GB8950—1988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修改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生产卫生规范”;
———将空罐修订为包装容器,包括金属罐、玻璃瓶、复合软包装袋、盒、杯、碗、瓶的有关要求;
———增加了对使用纤维类材质工器具的管理要求;
———对供水系统进行了细化,对由城镇输配水管网供水的企业和自备水源供水企业的水质控制及

检测项目分别作了规定;
———加工过程中的卫生控制增加了企业应制定封口操作规程的要求,修改了制定热力杀菌工艺规

程的相关条款,删减了杀菌锅及配置的部分具体内容;
———增加了对采用不同水源和不同冷却方法的杀菌冷却水的水质控制规定;
———增加了杀菌安全性评估程序的技术要求;
———增加了杀菌设备安装后应测试热分布的规定;
———增加了冷却要求:“对某些热敏性差的产品(如粥类罐头等)中心温度可冷却到4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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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生产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罐头食品生产过程中原料采购、加工、包装、贮存和运输等环节的场所、设施、人员的

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罐头食品的生产。

2 术语和定义

GB14881—2013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商业无菌

食品经过适度的热力杀菌后,不含有致病性微生物,也不含有在通常温度下能在其中繁殖的非致病

性微生物的状态。

2.2 杀菌工艺规程

能使产品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达到商业无菌要求的热力杀菌技术参数和操作要求。

2.3 余氯(游离余氯)

以次氯酸、次氯酸根或氯离子形式残存于水中的氯。

2.4 杀菌偏差

在热力杀菌过程中,凡是未能满足热力杀菌工艺规程的任何现象。

2.5 热力杀菌关键因子

产品的性质、特征、条件、形态或其他影响传热的参数,当这些因素稍有变化时,就会直接影响产品

达到商业无菌的效果,它是制定杀菌规程的依据。

3 选址及厂区环境

应符合GB14881—2013中第3章的相关规定。

4 厂房和车间

应符合GB14881—2013中第4章的相关规定。

GACC技术支持(中英文): registry@foodgacc.com  18911244880(WeChat)



GB8950—2016

2    

5 设施和设备

5.1 一般要求

应符合GB14881—2013中第5章的相关规定。

5.2 基本要求

5.2.1 罐头食品加工车间内接触食品的设备、传送带、操作台、运输车、工器具和容器等,应采用无毒无

味、耐腐蚀、不易脱落、无吸收性、易清洗、表面光滑的材料制作,并应易于清洁和保养。不应使用竹木工

器具和容器。生产车间避免使用纤维类材质的工器具,如棉纱手套,布质的过滤袋、网,清洁抹布等,如
生产需要,企业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加强安全卫生管理。

5.2.2 罐头食品加工车间内所用设备、工器具的结构和固定设备的安装位置都应便于彻底清洗、消毒。

5.2.3 盛装废弃物的容器不应与盛装食品的容器混用。废弃物容器应选用耐腐蚀、易清洗的材料制

成,并有明显的标识。

5.3 供水设施

罐头食品杀菌冷却水水质应良好、流量充足,可直接使用符合GB5749要求的生活饮用水。如使

用非集中式供水,或输配水管网供水进入池、塔、槽等中间环节,或冷却方法为外循环则应加氯处理,冷
却水排放口余氯含量应不低于0.5mg/L。冷却方法为内循环不需加氯杀菌。

5.4 通风和温控装置

5.4.1 罐头食品加工车间应安装通风设备,保持车间内空气流通。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蒸汽或油烟的

工艺环节,应相对集中,并采用排风效果好的设备或其他有效的处理措施将其排出车间,通风口应装有

耐腐蚀网罩,并保持清洁。

5.4.2 罐头食品加工车间应根据不同产品加工温度要求安装温控设备。

5.5 杀菌设备

5.5.1 杀菌设备应符合杀菌工艺要求;杀菌锅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压力容器相关标准。

5.5.2 杀菌设备安装后应对其进行热分布测试,确认热分布均匀后方可投入使用。在保证热量供给和

传热介质通畅的前提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热分布测试。如该设备结构、管道、阀门、程序等发生变化

及必要时应重新进行热分布测试。

5.5.3 杀菌附属设施

5.5.3.1 温度指示装置

每台杀菌设备至少安装一支水银温度计或其他温度指示装置测定杀菌的基准温度。
水银温度计应至少满足:最小刻度为0.5℃,每厘米标度范围内不超过4℃;水银温度计每年至少

送法定计量单位检定一次,并贴上记录有检定日期、有效期、检定负责人等信息的标签。

5.5.3.2 温度、时间记录装置

每台杀菌设备应装配一套温度-时间记录装置。杀菌时记录的温度应等于或小于杀菌的基准温度,
不应高于基准温度,如有偏差,应做好记录。自动温度记录仪表应有专人负责校准。应采取措施防止随

意变更温度记录装置。

5.5.3.3 蒸汽自动控制器

每台杀菌设备应配备蒸汽自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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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4 压力表

每台杀菌锅应至少安装一只压力表,杀菌锅的安全工作压力应该在压力表全部刻度的2/3处。表

盘直径不小于100mm,标度为0.01MPa,至少每年校验一次。

5.5.3.5 安全阀

每台杀菌锅应装有可调式压力释放阀,以保证受压容器的安全性,应至少每年校验一次。

6 卫生管理

应符合GB14881—2013中第6章的相关规定。

7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7.1 应符合GB14881—2013中第7章的相关规定。

7.2 畜肉、禽、水产、果蔬等原料应按相关标准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7.3 包装容器应密封性能良好,能耐化学腐蚀、机械加工、杀菌热应力的冲击,软包装容器不得有分层

现象。

7.4 包装容器应存放在通风、干燥、无尘、无污染的仓库中。

7.5 罐头食品所使用包装容器的材质、内涂料、接缝补涂料及密封胶应符合相关安全标准要求。

7.6 包装容器应按相关标准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8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8.1 一般要求

应符合GB14881—2013中第8章的相关规定。

8.2 包装容器的清洗和使用

8.2.1 包装容器的清洗

8.2.1.1 金属容器应在灌装或装罐前以恰当的方式进行清洁,如容器倒置后用蒸汽、水等手段清洗并沥

干水分。

8.2.1.2 玻璃瓶应经倒置冲洗彻底清除内部的玻璃碎屑等杂物后使用。

8.2.2 包装容器的使用

8.2.2.1 罐头食品加工车间内的包装容器任何时候不得盛放其他物品。

8.2.2.2 硬包装容器(如金属容器、玻璃容器等)在生产、搬运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碰撞等,以免

损坏罐边、瓶口等。

8.2.2.3 半刚性(如铝塑复合容器等)及软包装容器从其外包装(纸箱、塑料袋)取出后,应保持清洁,避
免污染。

8.3 装罐或灌装

应严格执行产品工艺规程,控制最大装罐量、pH、顶隙、装罐温度等,并注意保持封口处的清洁(特
别是软包装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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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密封

8.4.1 企业应按密封设备和容器类型分别制定封口操作规程。按工艺要求控制封罐内容物的温度、封
口真空度等。

8.4.2 封口设备应在投入生产前进行调试,保持正常运转。

8.4.3 密封性能的检查

8.4.3.1 每班开机前,应检查封口设备的密封质量,合格后投入生产。

8.4.3.2 生产过程中应按封口操作规程的要求,做好外观质量和密封性能的控制与检测,并做好记录。

8.4.4 密封后的半成品应在2h内进行杀菌。

8.5 热力杀菌

8.5.1 杀菌工艺规程

8.5.1.1 杀菌工艺规程应由企业技术部门或相关研究机构制定,并进行科学验证,保证达到商业无菌的

要求。

8.5.1.2 制定杀菌工艺规程时,至少应考虑下列热力杀菌关键因子:杀菌锅的类别、食品的特性、罐头容

器类型及大小、技术及卫生条件、水分活度、最低初温及临界因子等。

8.5.1.3 当产品工艺技术条件发生改变时,应分析评估其对杀菌效果是否有影响,如发现原杀菌工艺已

不适用,应重新制定杀菌工艺规程。

8.5.2 杀菌操作

8.5.2.1 应严格执行杀菌操作工艺规程,尽可能避免产生杀菌偏差。

8.5.2.2 冷却:应严格按照杀菌工艺规程进行冷却,如采用反压冷却操作时,降压速度应根据罐内外压

力相平衡的原理,采取逐步稳定缓慢降压的方式进行操作。金属罐要防止瘪罐、凸角,对玻璃瓶产品,要
同时控制玻璃瓶内外的温差,防止发生跳盖、破瓶等现象,直至容器内中心温度冷却到40℃以下。对某

些热敏性差的产品(如粥类罐头等),中心温度可冷却到45℃以下。

8.5.3 杀菌安全性评估与管理

8.5.3.1 企业应制定杀菌安全性评估与管理程序,提出各类产品的纠偏方案。

8.5.3.2 杀菌偏差的处理

一旦发现杀菌过程中出现偏差,应立即向企业技术负责人汇报,按纠偏方案进行纠偏,并对产品进

行隔离,查明原因,提出整改措施。
对隔离的产品,应按评估程序评定该批产品对消费者健康是否有危害。如果判定该批产品没有达

到商业无菌要求,则应全部再杀菌或在严格的监督下做妥善处理。所采用的判定过程、结果和处理方

法,都要做详细记录。

9 检验

应符合GB14881—2013中第9章的相关规定。

10 贮存与运输

应符合GB14881—2013中第10章的相关规定。

GACC技术支持(中英文): registry@foodgacc.com  18911244880(WeChat)



GB8950—2016

5    

11 产品的召回管理

应符合GB14881—2013中第11章的相关规定。

12 培训

12.1 应符合GB14881—2013中第12章的相关规定。

12.2 封口操作人员、杀菌操作人员和检验人员应经过技术培训后方可上岗。

13 管理制度和人员

应符合GB14881—2013中第13章的相关规定。

14 记录和文件管理

应符合GB14881—2013中第14章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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